
燮鲤逸丝鲤醚生凶坦业进
点

。

限额 的分 配是 由职 改 主 管部 门根 据豌有

专业 技术 人 员的 学历资 历段 测标 的
,

没有 对
中 医 药实 行 “ 计划 单 列” 。

这 样
,

每个 基 层
单位 只得 把 中 医 药人 员和整 个卫 技 队伍 放在

一 块统盘 考 虑
。

因而
,

中医 药 人 员在学 历
、

论 文 方面 就 处在 明显 的劣 势
。

三
、

几 点 建议

19 86年 l 月
,

国务 院第 94 次常 务会 议在

讨论 中 医 中药 问题 时
,

曾对 中医 人 员的职 改
提 出了具体 的意见

:

对 于 中 医 的职 称 问题
,

要 按 照 中医 的标准 来 评定
,

对 一些 老 中 医
,

应 以 实 践为 主评 定
。

这为 中 医药 人员 的职 改

工作 指 明 了方 向
`

,

实 行 “ 评聘分 开 ” 。

,

限额控 制 的方 法 没有
给人 们提供 一个在 学术 上 平 等竞争的机 会

。

在 下 一 步 工作 中
,

可 以 设 想
,

实行 按学 术水
平 评定 任职 资格

,

按工 作需要 聘任职 务的做

法
。

任职 资 格 的评 审不受 限额 的 限制 ,

任何
人都 可报 名 参 加

,

机会 均 等
。

通过 严格 的考

试考 核 取得 资格 的人 员
,

再 由单位 行政 首长
在 定 编定 员 的基础 上

,

按 编制 聘任
,

并兑现
工 资

。

这 样
,

取 得任职 资 格是 一 次竞 争 , 聘
任 又 是 一次 竞争

,

两 次竞 争可 以 造 成一 个竞

争的 环境
,

从 而激 发人 们奋 发 向上 的精神
。

2
.

建 立 适 合 中 医 药人 员特 点的考 试 考核
方 法

。

( 1 ) 《 中医 药人 员 技 术职 务 任职 条
件 》 使 其考 试 考 核 标 准具 体 化

。

可 以 设
想

,

依 照 医 院分级 管理 的 做法
,

制订各 级 医

院各类 各级 技 术职 务 的任职 条 件
,

在 同级 医
院调 动 的

,

保 留技 术 职务 的任 职 资 格
,

调至

不 同级 医 院的
,

应 重 新评 审
。

( 2 ) 为 促使 中 医 药人 员提 高纂 础 理 论

水平
,

可试 行 考试 理论 知识 的方 法
。

凡 同级
医 院同级 职务 的 人员

,

一 律按 同一 标 准 考

试
,

对 在农 村工作 的可 适 当 降低 分 数线
。

( 3 ) 对 中 医 药人 员 的职 称评定
,

应坚
持 以 实 际工 作 能力 为 主

。

因此
,

必 须 把 日 常
考核

、

定 期考 核和 晋升 考核 三 者有机 地 结合

起来
。

可 以考 虑 实行任 期 目标 制的方 法
,

规
定 某 一 级 职务 在任 期 时 间 内必 须 达 到 的 目

标
,

并 定期 考核
。

也可 以设 想 实行 学分 制 的
方 法

,

规定某 一 级 职务 必 须 完成 多少 科 目的
考 核分 数

。

总 之
,

应 把 实 际工 作 能 力分 解 为

若 干 个 可 以 定 量考核 的 数 字
。

( 4 ) 为完 成考 试 考核 任 务
,

必 须 建 立

职称改 革工 作 的常设 机 构
,

以 主 持 日常 考试
考核 工 作

。

3
.

把系 统工 程 理论 引入 到 职改 工 作 中
去

。

中 医 药人 员的 职改 工作
,

是 一 个 完 整 的
系 统工程

,

我们 不 仅 需要 完 善 评 审标 准
,

健
全 考试 制度

,

而且在 日常工 作 中
,

也 应 当加

强对 中 医药 人 员基 础理 论 的培训 工作
,

建 立

定 期考核 制 度
,

同时 还 要 做 好思 想 政 治 工
作

,

改革 劳 动人 事 制度
,

建 立 中 医药 人 员 管
理 办法

。

只 有 这 样
,

才能 使 中 医 药人 员 的技

术 职务 聘任 制工 作达 到 预 期 的 目的
。

制明控证额限 践实消的取任.1聘
次首

( 作 者 单位 : 济 宁 市 中医 院 )

山东省立 医院职称改革与人 才 管理

千睡中 毛玉秀 李成阳

一
、

基 本 情况 ( 表 1 ~ 3 )

表 1 山东 省立 医 院职 称改 革后编制情 况

丢
贝

医疗
保 健

中 医 护 理 医才支 药 剂 行 政
工 勤

1 27 7 49 9 1 4 8 8 6 4 0 9

7 6 42
.

6 3 9
.

1 11
.

6 6
.

7 2 4

二
、

问题 与分 析

1
.

从 医 疗 保健 人 员构 成 看
,

主要 存 有 以

下问 题
:

( 1 ) 高级 人 员 达 到 规 定 学历 的虽 然 占
绝 大多数

,

但 他们 的年 龄较 大
,

对 繁重 的 医

疗 科研 任 务力不 从心
。



表 2 山东 省立 医院职称改革后学历结构分析

总 人 总 构 医方保 健 护 理 医技 中 医 中药 _ 西 药 _ _

数 成 比 人 数 构 成 人 数 构 成 人 数 构 成 人 数 构 成 人 数 构 成 人 数 构 成 人

行 管
数 构

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

大 学本 朴 3 93 3 0
.

2 35 5 75
.

4 0 0 9 6
.

1 614 5 1 3
.

192 24 612
.

8

大 学专科 776
.

1 2 1 4
.

5 1 73
.

5 1 0 6
.

8 1 6 3 7
.

2 2 5
.

65 1 0 612
.

8

70 ~8 0大 专 1 038
.

2 72 1弓
.

13 0
.

2 1 0 6
.

8 1 02 3
.

3 O 0 3 6 7生4
.

9

中 专 61 5 48
.

3 1 9 4 4 44 9 2
.

2 93 6 2
.

8 5 1 1
.

弓 1 2 3 3
.

3 1 9 3 8 2 3 4 8
.

9

无 学历 8 9 7
.

2 4 0
.

8 2 0 人 1 26 1 7
.

5 6 1 4 17 4 7
.

2 1 1 2 2
、

5 10
.

6

表 3 山 东省立医 院职称改革 后年龄 结构分 析

吟 龄 分 组

16 ~ 2 5

26 、 3 5

3 6 ~ 45

4 6 ~ 55

56、6 弓

6 6 、 70

7 1 岁 以 土

合 计 正 高级 副 高级 中级 师 级 士 级

6 2 1 47

弓1 2 8 8 88

1 1 1弓 14 9

1 20 12 6 1 4

57 26 5

1 1

1

( 2 ) 中级 人 员承 担着 继 往开 来 的 重
任

,

但 由于 历史的 原 因
,

其中有 些人 员须 加

强基 础理 论 和外语 的 学 习
。

( 3 ) 除 医 护 比 例不 合理 外
,

大 部 分
中

、

高级职 称 的护理 人 员 已到 离退 休年 龄 ;

中年 护理 人员 约半 数为 社会 招工
,

虽 经一 定
专 业培 训

,

但仍 不能 达到 省级 综 合 医 院 护理
水 平 的要求

。

( 4 ) 医 技 队伍如 特 检科 室大 多数 是 护
改 技

,

或 中专 毕业
,

或 社会招 不
。

由于 医 学
科 学发展

,

新仪 器设 备不 断 增加
,

临床 诊 断
结 果越 来 越依 靠仪 器 的检查

,

而这 支 队伍 的

技 术水 平和 人员 结构 不 能 适 应 临床 工作 的 需

要
。

2
.

从年 龄结 构看
, `

主 要 问题是 :

( 1
一

) 高级 人员 中 56 ~ 65 岁者 占半 数
,

均 已到 退休年 龄
,

说 明 高级人 员急 需 接 班

人
。

( 2 ) 中级人 员 中46 ~ 沛 岁 占绝大 多数
,

其 中 60 %是 接近 退 休的老 护 士
,

10 % 为 护 改
医 人 员

,

这是该 院的薄 弱 环节
。

( 3 ) 初 级 人 员 26 ~ 35 岁
,

有 一 半 属 社
会 招 工

,

并 包括 “ 以 工 代 技”

人员
。

该 院老 的多
、

小 的多
,

缺少 一 代人
,

再有
几 年

,

人才低 谷 将直 接影 响 医 院的发展 和 水
平 的提 高

,

这 是管 理 者和 部 门领导 面 临 的一

个 严峻 问题
。

三
、

对深化 职称 改 革
,

加 强 人 才管理 的

建 议

1
.

政 策配套
,

,

职 称系 列 配套
,

是 深化职
改的 关键

。

政 策要 有连贯 性
,

要 与离 退休 制
度

、

考核 制度
、

聘任 制度
、

人事 制度 改革 同

步 进行
,

每 年都 进行 该 项工 作
,

使 一 些 专 业

水平 较 高 的人 员及 时得 到相应 的职 称
,

得 到
社{会 承 认

。

在职 改的基 础上
,

制 订各类 人 员

考核 标准及 综合 评价指标
,

努力创 造 平等 竞

争 的环境
。

2
.

医 护人 员结 构 比 例应 在部分 标 准的 基

础上
,

实行分级 管理
,

使各 科室 和专 业都有

编 制标 准
,

使 技术 人 员各司 其职
,

各 尽 其
责

。

3
.

实 行 “双 轨 制” 。

在 评审 资格后
,

可
实行 正 向流动

,

希望 有关 部 门尽快 制订 人才

平向流动 的具体 政 策
,

如 建 立 人才 交 流 市

场
,

优先 评审任 职 资格 等
,

这 样可 打破 人才
管理

“

一 潭死水
”

的局 面
,

增 强 竞争 意识
,

加

快 技 术水 平 的提 高
。

4
.

医 院要 有 自 己的优 势
。

综合 医 院不能
齐 步 走

,

对 重 点 优 势专 业
,

要 优先 发展
,

争
取 在 短期 内

,

走 在 同行前 列
。

对 于 超 编 人
员

,

可 轮流指 导 基层 医 院 , 开展 咨询服 务
,

办 专业 学 习 班
。

总之
,

使 人才 保 持 最 佳 结

构
。

.2 职 称晋升 与人 才管 理结 合起 来
。

应建
立正 常 的续聘

、

解 聘制 度
,

如 对违 法 乱 纪

者
,

拒不 服 从分 配者
,

造 成 医 疗 责 任 事故
者

,

假文凭 骗取 职务 者
,

已 到离退 休年 龄完
不 成 工 作任 务者

,

因病不 能坚 持正 常工 作者
均 应解 聘

。

对 合 格人 员
,

一 般都 应续 聘
,

并

建 立 定 期 的考试 ( 核 ) 制度
。

( 作 者 单 位 : 山 东省 立 医 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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